
2013年10月31日 星期四

Disclosure

A19

信息披露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及摘要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

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政府机关对本次交易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

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

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

问。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新华百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标的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东桥电器少数股东

４９％

的权

益，其

２０１２

年度对应的相关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分别占上市公司合并资产总

额、营业收入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净资产的

６．３２％

、

１１．７０％

和

５．７４％

。

针对本次交易， 标的公司已提供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度盈利预测报告并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

核；由于收购资产占上市公司对应指标较小且已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未出具上市公司

的盈利预测报告，对投资者关于本次交易的判断不会产生实质影响。

重大事项提示

本部分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摘要“释义”中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涵义。

一、本次交易方案及标的资产估值作价

本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少数股东持有的东桥电器

４９％

的股权。

评估机构湖北众联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东桥电器企业价值进行了评估，并选择收益法的评估

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根据湖北众联出具的鄂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２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截

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东桥电器母公司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

１８

，

７３２．０９

万元， 评估值为

６３

，

０７７．２４

万元，评估增值额为

４４

，

３４５．１５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３６．７３％

。

本次交易对象合计持有的东桥电器

４９％

的股权所对应的评估值为

３０

，

９０７．８５

万元；根据签署的《购买

资产协议》，本次交易的价格依据评估值协商确定，东桥电器

４９％

的股权交易价格为

３０

，

９０７．００

万元，其中

现金支付金额为

７

，

４２９．００

万元，资金来源为本公司自有资金，差额部分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进行支付。

对价具体支付方式如下：

（

１

） 拟以现金

５

，

６０１．００

万元、 发行股份

１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为对价购买东桥家电持有的东桥电器

３７％

的股

权；

（

２

）拟以现金

１

，

０６１．００

万元、发行股份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对价购买梁庆持有的东桥电器

７％

的股权；

（

３

）拟以现金

７６７．００

万元、发行股份

１

，

８５０

，

０００

股为对价购买王春华持有的东桥电器

５％

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东桥电器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和数量

（一）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新华百货向交易对方

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即

１２．９０

元

／

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二）发行数量

标的资产东桥电器

４９％

股权购买价格为

３０

，

９０７．００

万元，其中以现金支付

７

，

４２９．００

万元，以发行股份

的方式支付

２３

，

４７８．００

万元，按本次发行价格计算，需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最终发行

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本次发行价格因上市公司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做相应调整时，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三）锁定期安排

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东桥家电、梁庆、王春华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

转让；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遵守上述约定。

三、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有关规定，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持有上市

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

１０％

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可被认定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

因标的公司为新华百货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对方梁庆直接持有东桥电器

７％

的股权，并通过交易

对方东桥家电持有东桥电器

３７％

的股权，故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梁庆、东桥家电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未构成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为，本次

交易采取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通过中国证监会并购重

组委审核，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五、利润承诺及补偿

１

、保证责任

根据湖北众联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鄂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２５

号），东桥电器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预测净利润数分别为

６

，

６１５．９５

万元、

６

，

９７７．３０

万元、

７

，

１８８．６１

万元、

７

，

５４６．４４

万元；据此测算

东桥电器（合并报表）截至

２０１３

年末累计预测净利润为

６

，

６１５．９５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４

年末累计预测净利润为

１３

，

５９３．２５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累计预测净利润为

２０

，

７８１．８６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６

年末累计预测净利润为

２８

，

３２８．３０

万元。

利润补偿期间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完成当年起的三个会计年度（含实施完成当

年所在会计年度） （以下称“利润补偿期间”），即如果本次交易于

２０１３

年实施完成，则利润补偿期间为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如果本次交易于

２０１４

年实施完成， 则利润补偿期间为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东桥家电、梁庆、王春华（以下简称“乙方”）向上市公司承诺截至利润补偿期各期末累计实现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不得低于评估报告累计预测净利润数。

２

、补偿义务

鉴于王春华为东桥电器小股东，其不承担补偿义务，王春华的补偿义务由东桥家电、梁庆按照持股比

例分担。

如东桥电器实际净利润不满足协议约定的承诺，则乙方负责向上市公司补偿。 上市公司将分别在利

润补偿期间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东桥电器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净利润数与前述净利润预测

数的差异情况，并由会计师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３

、利润补偿的方式

东桥电器在承诺年度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当年度承诺利润的，乙方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 上市

公司应在其年度报告披露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发出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通知，并做出以下选择：（

１

）以

人民币

１．００

元总价回购并注销乙方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２

）书面通知乙方，将其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

量无偿划转给上市公司审议本事项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在册的除乙方之外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按其

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上市公司扣除乙方持有的股份数后的总股本的比例获赠股份。无

论任何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董事会否决回购议案、股东大会否决回购议案、债权人原因）导致无

法和

／

或难以回购注销的，上市公司有权终止回购注销方案，书面通知乙方，要求其履行无偿划转义务。

乙方将于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依照下述公式计算出每年应予补偿的股份数量：

补偿股份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

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

东桥电器

４９％

股权交易价格

÷

向乙方发行股票的价格

－

已补偿股份数

在计算补偿股份数时，若补偿股份数小于零，则按

０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东桥家电、梁庆

分别按照

８４．０９％

、

１５．９１％

的比例计算东桥电器

４９％

的股权的补偿股份数。

用于补偿的股份数量不超过乙方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标的股份总数（包括转增或送股的股份）。假如

上市公司在承诺年度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进行相应调整。 如上市公司在承诺年度有现

金分红的，补偿股份数在补偿实施时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随之无偿赠予上市公司。

若当年的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额大于乙方本次认购上市公司的股份数，不足部分由乙方以现金方式进

行额外补偿。 上市公司应在东桥电器年度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的

１０

日内，书面通知乙方向上市公司支付

其当年应补偿的现金。 乙方在收到上市公司通知后的

３０

日内以现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上市公

司。 乙方当年应补偿现金数量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

当年应补偿现金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补偿期

限内各年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

东桥电器

４９％

股权交易价格］

－

乙方本次认购股份总数

＊

发行价格

－

已补偿

现金数。

乙方东桥家电、梁庆分别按照

８４．０９％

、

１５．９１％

的比例计算东桥电器

４９％

的股权应当补偿的现金数。

六、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本次交易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

的核准，以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七、主要风险因素

（一）标的资产估值的风险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并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为最终作价依据。

根据评估结果，东桥电器母公司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

１８

，

７３２．０９

万元，收益法评估值为

６３

，

０７７．２４

万元，

评估增值额为

４４

，

３４５．１５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３６．７３％

，标的资产评估增值率较高。

虽然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严格按照评估的相关规定，并履行了勤勉尽责的职责，但仍存在因未来

实际情况与评估假设不一致，特别是宏观经济的波动、国家法规及行业政策的变化、市场竞争环境等情

况，使未来盈利达不到资产评估时的预测，导致出现标的资产的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情形，进而可能对

上市公司股东利益造成不利影响。

（二）国家宏观经济的波动的风险

消费市场的需求变化与国家宏观经济的波动密切相关，国内宏观经济走势将对消费需求乃至零售行

业产生直接影响。目前国内经济走势尚不稳定，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国内零售行业将在未来的几年中

面临更为严峻的经营形势，整体发展速度将受到一定影响，从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三）标的公司市场竞争的风险

标的公司所处的家电零售行业一直为竞争较为激烈的行业，不单原行业的竞争对手实行了较大规模

的促销活动，互联网线上厂商亦加入到该行业的竞争，因此标的公司面临着的较大的市场竞争压力；如果

标的公司不能及时调整产品结构、持续提升服务质量、扩大营业收入，将可能会出现营业额下降、市场份

额降低等情形，进而对标的公司业绩产生影响。

（四）标的公司经营场所租赁的风险

东桥电器目前经营场所主要为租赁取得，虽然东桥电器在进行店面租赁时尽可能与出租方签订了租

赁期限较长的租赁协议，以此来保证店面经营的稳定。 但店面在租赁协议到期后仍需要和出租方就续租

事宜进行协商，可能因为出租方涨租或另租予他方而影响店面正常经营和业绩。

（五）电子商务业务迅速崛起所面临的风险

近年来，网络购物逐渐成为年轻消费群体热衷的购物方式，且随着线下实体平台运营成本的不断攀

升，众多企业纷纷布局网上零售，电子商务业务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

东桥电器系以实体店为主要经营模式的企业，采用实体连锁店营销的方式，随着电子商务企业在供

应链、采购和物流领域的不断拓展完善，将对东桥电器的业务规模以及利润等产生一定影响。

释 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

／

公司

／

上市公司

／

新华百货 指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物美控股 指 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物美商业 指 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

，

股票代码

１０２５

）

安庆聚德 指 安庆聚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共享集团 指 宁夏共享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华联商厦 指 宁夏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启元药业 指 宁夏启元药业有限公司

青海新华 指 青海新华百货商业有限公司

物美新华 指 宁夏物美新华商业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

、

东桥电器 指 银川新华百货东桥电器有限公司

新百东桥家电 指

银川新华百货东桥家电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８

号

，

名称经核准变更为

“

银川

新华百货东桥电器有限公司

”）

拟购买资产

、

标的资产

、

交易标的 指 银川新华百货东桥电器有限公司

４９％

的股权

宁夏新东美电器 指 宁夏新东美电器有限公司

甘肃新百电器 指 甘肃新百东桥电器有限公司

贺兰新百通信 指 贺兰县新百通信有限公司

石嘴山新百通信 指 石嘴山市新百通信有限公司

西吉新百通信 指 西吉县新百通信有限公司

东桥家电 指 银川市东桥家电有限公司

东桥投资 指 宁夏东桥投资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东桥电器的股东

：

东桥家电

、

梁庆

、

王春华

本次交易

、

本次收购 指 新华百货收购东桥电器少数股东持有的

４９％

的股权

报告书摘要 指

《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摘要

》

《

购买资产协议

》

指

《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资

产的协议

》

《

利润补偿协议

》

指

《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资

产的利润补偿协议

》

交割日 指 东桥电器

４９％

的股权过户至新华百货名下的工商登记变更之日

审计基准日

／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报告期

、

最近两年一期 指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２０１１

年度

、

２０１２

年度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份

最近一年一期 指

２０１２

年度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份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独立财务顾问

、

西南证券 指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康达律师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湖北众联 指 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信永中和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公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重组管理办法

、

重组办法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上市规则 指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

人民币亿元

小家电 指 指电饭锅

、

微波炉

、

电熨斗

、

饮水机

、

电磁炉

、

电热水壶

、

风扇等小型家电产品

黑电 指 主要包括电视机

、

录像机

、

音响

、

ＶＣＤ

、

ＤＶＤ

等可以提供娱乐的家用电器

白电 指 包括空调

、

电冰箱

、

洗衣机等代替人劳动的家用电器

注：本报告书摘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少数股东持有的东桥电器

４９％

的股权。

评估机构湖北众联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东桥电器企业价值进行了评估，并选择收益法的评估

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根据湖北众联出具的鄂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２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截

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东桥电器母公司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

１８

，

７３２．０９

万元， 评估值为

６３

，

０７７．２４

万元，评估增值额为

４４

，

３４５．１５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３６．７３％

。

本次交易对象合计持有的东桥电器

４９％

的股权所对应的评估值为

３０

，

９０７．８５

万元；根据签署的《购买

资产协议》，本次交易的价格依据评估值协商确定，东桥电器

４９％

的股权交易价格为

３０

，

９０７．００

万元，其中

现金支付金额为

７

，

４２９．００

万元，资金来源为本公司自有资金，差额部分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进行支付。

对价具体支付方式如下：

（

１

） 拟以现金

５

，

６０１．００

万元、 发行股份

１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为对价购买东桥家电持有的东桥电器

３７％

的股

权；

（

２

）拟以现金

１

，

０６１．００

万元、发行股份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对价购买梁庆持有的东桥电器

７％

的股权；

（

３

）拟以现金

７６７．００

万元、发行股份

１

，

８５０

，

０００

股为对价购买王春华持有的东桥电器

５％

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东桥电器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１

、市场背景及公司发展战略

近年来，国内零售市场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各业态竞争加剧，传统单体百货店的经营模式已不能满

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 综合购物中心、电子商务及专业店等业态增长迅猛，加之消费者消费心理日趋理

性，消费取向已趋于多元化。 与之相对应，零售企业各项综合经营成本不断上升，零售业的毛利率持续收

窄，致使企业传统经营模式中的运营困难增加、业绩下行的压力逐步显现。

未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稳健发展，居民消费能力的上升及消费心理的改变，渠道下沉、体验升级、服

务便利升级将成为传统零售业未来发展的新趋势。

２０１３

年度，国内经济的发展仍然存在着一些结构性问题，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已出现逐步向好的

回升势头，相信中国经济会继续保持持续、健康、稳健的发展态势，国家“十二五”时期促进零售业发展指

导意见的出台以及关于促进行业发展政策的不断实施， 凸显了消费在促进国民经济转型中的战略地位，

将赋予零售业未来较大的发展空间与机遇，同时伴随中国未来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逐步施行，居民收

入的不断提升，必将带动消费结构的升级和消费需求的多样化，从而推动国内消费市场出现实质改变。

新华百货将继续在稳固宁夏市场为中心的前提下，持续、巩固提升在当地商业零售市场优势地位的

基础上，为确保新的发展时期能够掌控新的市场，建立新的经营理念、新的经营模式、新的经营目标以及

与之相适应的企业精神，将加快新型业态的大型商业网点的建设，公司百货、超市、家电三业态将紧紧围

绕“力争百亿规模、优化运营体系、形成两个优势、打造领先团队”的发展目标为指引，积极寻求契机不断

拓展新的发展区域，不断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实力，全力将公司打造成为在区域内市场具有影响力的零售

企业。 未来新华百货还将依托现代化的经营技术升级而实现全面提升，努力创办老百姓喜欢、日常生活

离不开的百年老店，藉此为民众提供满意的商品和服务，为发展现代流通产业，提升大众生活品质奉献新

百人的心智和力量。

家用电器销售作为上市公司三类主营业务之一，在上市公司战略规划中具有重要地位。 通过本次收

购东桥电器少数股东权益，有利于持续扩大“新百电器”、“新百通信”品牌在银川乃至整个宁夏区域市场

的影响力，有利于促进发挥新华百货现有及未来持续增长的业务网点的综合协同效应，进一步提升整体

运营能力，持续改善综合服务水平。

２

、资本市场为公司并购创造了有利条件

作为上市公司，新华百货购买资产可以利用“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收购价款，降低对上市公司运营

资金的影响。

上市公司股份与货币资金相比更具备未来增值空间，在交易中容易得到交易对方的认可。同时，通过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形式将交易双方未来的利益进行捆绑，有利于最大程度地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

利益。

综上所述，股份支付手段在并购交易中为相对于非上市公司的重要优势之一，为公司并购整合提供

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使公司更容易在并购交易中赢得主动。

３

、东桥电器盈利能力较强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份，东桥电器营业收入分别达到

１３０

，

１０５．５７

万元、

１４３

，

２８１．０９

万元、

１１２

，

７６６．０９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５

，

３８９．７０

万元、

４

，

６６９．４２

万元、

５

，

５９１．４３

万元。

东桥电器作为上市公司的重要子公司，收入及净利润呈现良好增长趋势，具有较强盈利能力。

４

、拟通过本次收购整合原东桥电器的经营团队

梁庆先生作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目前担任东桥电器的董事、总经理。

自

２００２

年东桥电器成立以来，作为东桥电器的领头人，梁庆先生带领东桥电器的经营团队较好地完

成了新华百货下达的各年度经营计划指标，为上市公司的全体股东创造了价值，为东桥电器的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

在最近几年电商对传统电器连锁模式产生较大冲击的市场环境下，东桥电器的经营团队及时调整经

营策略、克服困难，较好地实现了“巩固市场份额、提高盈利能力”的发展目标。

以梁庆先生为代表的经营团队在东桥电器长期、 持续的经营管理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具

备较突出的经营、管理能力。

新华百货拟通过本次收购整合目前东桥电器的经营团队， 同时拟推选梁庆为公司的董事候选人，以

便更好的完成公司的战略规划。

本次交易完成后，梁庆先生将不再持有东桥电器的股权，将有利于优化上市公司内部治理及人才整

合，便于下属子公司更加平稳、健康、持续地发展。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１

、进一步提高子公司管理层与上市公司利益的一致性，优化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对象之一的梁庆先生和王春华先生为东桥电器的核心管理者，股份发行对象之

一的东桥家电的实际控制人为梁庆先生。

通过本次交易，梁庆、王春华将获得本公司股份，成为上市公司股东。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本次交易有

利于增强子公司管理层与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一致性， 降低管理人控制和道德风险等问题发生的可能

性，使本公司的治理情况进一步优化；并有利于充分调动和激发其经营积极性，努力实现最佳经营业绩，

为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创造价值。

２

、提升上市公司整体实力，使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东桥电器资产总额分别为

５０

，

８６２．９５

万元、

４４

，

２５１．５５

万元、

５７

，

１７６．４５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东桥电器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净资产分别为

１３

，

７１４．３４

万元、

１６

，

５０１．７２

万元、

１９

，

０９４．３６

万元，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增长较快。

本次交易完成后， 东桥电器将由上市公司持股

５１％

的控股子公司变更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

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规模将得以提升，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市场拓

展能力和后续发展能力。

３

、进一步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东桥电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为

５

，

３２８．４６

万元、

４

，

６６９．２７

万元、

５

，

５９２．６４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东桥电器将由上市公司持股

５１％

的控股子公司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市

公司股东可以完全分享标的公司经营净利润，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将得到进一步增强，使股东利益最大化。

三、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本次交易决策过程如下：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本公司刊登重大事项停牌公告，本公司股票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开始停牌；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东桥家电召开股东会，同意将东桥家电持有的东桥电器

３７％

股权转让给本公司；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东桥电器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东桥家电、梁庆、王春华将合计持有的

东桥电器

４９％

股权转让与本公司；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新华百货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同意新

华百货签署《购买资产协议》及《利润补偿协议》；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新华百货与相关交易对方签署了《购买资产协议》及《利润补偿协议》。

四、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有关规定，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持有上市公

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

１０％

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可被认定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

因标的公司为新华百货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对方梁庆直接持有东桥电器

７％

的股权，并通过交易

对方东桥家电持有东桥电器

３７％

的股权，故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梁庆、东桥家电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五、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未构成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为，本次

交易采取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通过中国证监会并购重

组委审核，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六、本次交易前后股权框架图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股权框架图如下：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ＹＩＮＣＨＵＡＮ ＸＩＮＨＵＡ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

ＧＲＯＵＰ

）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简称 新华百货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８５

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３

日

注册资本

２０７

，

４３１

，

２８０

元

法定代表人 蒙进暹

注册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新华东街

９７

号

通讯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解放西街

２

号

董事会秘书 李宝生

营业执照号

６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８２９

联系电话

０９５１－６０７１１６１

传真

０９５１－６０７１１６１

电子信箱

ＬＢＳ９９＠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

经营范围

百货

，

文化用品

、

体育用品及各类办公用品的批发与零售

、

化妆品及洗涤用品的批发与零售

，

服装鞋帽

，

针纺织品

，

五金交电

、

电脑耗材及各类办公耗材的批发与零售

、

家用电器的批发与零售

，

烟酒副食品批发

与零售

，

家具

，

金银首饰

，

钟表

，

工艺品的销售

，

各类劳保用品的批发与零售

，

加工业

，

冷饮

，

儿童游艺

，

场

地租赁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

（

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

）；

代理

、

设计

、

制作

、

发布户外广告业务

；

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

经

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

家电维修

。

二、公司设立及上市情况

新华百货是经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宁政函 ［

１９９６

］

８８

号文批准， 以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

新华百货设立时的发起人为银川市新华百货商店、宁夏长城机器制造厂（现更名为宁夏共享集团有

限公司）、宁夏制药厂（现更名为宁夏启元药业有限公司）、宁夏糖酒副食品总公司（现调整为宁夏华联商

厦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电信局顺达开发公司（现更名为宁夏通信服务公司），合计认购注册资本

２

，

５５０

万元。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

１９９６

］

３９２

号文和证监发字［

１９９６

］

３９３

号文批准，新华百货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５０

万股，包括社会公众股

２

，

２９５

万股，职工股

２５５

万股。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３

日，新华百货取得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６４００００１２０１３２８

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２

，

５５０

万元。

经上交所上证上（

９７

）字第

００１

号文审核同意，新华百货首次发行的

２

，

２９５

万社会公众股和

２５５

万职工

股分别于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８

日、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８

日在上交所挂牌交易。 至此，新华百货总股本增至

５

，

１００

万股。

上市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数

（

万股

）

比例

（

％

）

一

、

未上市的流通股

２

，

５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

、

发起人股份

２

，

５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国家股

：

银川市新华百货商店

１

，

９００．００ ３７．２６

社会法人股

：

宁夏长城机器制造厂

２００．００ ３．９２

宁夏制药厂

２００．００ ３．９２

宁夏糖酒副食品总公司

１５０．００ ２．９４

银川市电信局顺达开发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６

二

、

社会公众股

２

，

５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其中

：

公司职工股

２５５．００ ５．００

合计

５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公司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一）

１９９８

年

－２００１

年的历次股本变动

经过

１９９８

年、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１

年进行配股、转增后，新华百货股份总额增至

１０

，

２８９．２５

万股。

年份 变动前总股本

（

万股

）

变动原因

变动后总股本

（

万股

）

备注

１９９８

年

５

，

１００

送股及转增

７

，

６５０

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

，

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１９９９

年

７

，

６５０

配股

８

，

７９７．５０

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

，

国家股及法人股放弃

２００１

年

８

，

７９７．５０

配股

１０

，

２８９．２５

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

，

国家股及法人股放弃

（二）

２００６

年股权转让及股权分置改革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９

日，银川市新华百货商店与物美商业签订了《股份转让合同》，银川市新华百货商店将其

持有的新华百货国家股

２

，

８５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２７．７０％

）转让给物美商业。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国资产权（

２００６

）

５７２

号】《关于银川新华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有关

问题的批复》批准了此次国有股权转让。 本次股权转让后，物美商业成为新华百货的第一大股东，其持有

的股份性质变更为社会法人股。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安庆聚德分别与共享集团、启元药业、华联商厦签订了《股份转让合同》，上述三公司分别

将其持有的新华百货

２７５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２．６７％

）、新华百货

３０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２．９２％

）、新华百货

２２５

万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１９％

）。本次股权转让后，安庆聚德贸共计持有新华百货

８０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７．７８％

，为第

二大股东。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９

日，新华百货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决议审议通过了《银川新华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

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暨股权分置改革的议案》， 公司以资本公积金按照

１０

：

２

的比例向全体股东转增股

份；安庆聚德、宁夏通信服务公司同意将其应获得的转增股份交付给物美商业；物美商业向全体流通股股

东每

１０

股免费派送

１０

份认沽权利。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２

，

３４７．１０

万元，物美

商业持有新华百货

３

，

６１０．００

万股， 占总股本的

２９．２４％

。 安庆聚德仍持有新华百货

８００

万股， 占总股本的

６．４８％

。

（三）

２００７

年控股股东股权增加

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流通股股东行使

４０

，

３０２

份认沽权利，使物美商业增加

４０

，

３０２

股，至此，物美商

业持有公司

３６

，

１４０

，

３０２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２９．２７％

。

（四）

２００８

年股权转让及送股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物美商业与物美控股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物美商业将其所持有的新华百货

３

，

６１４．０３０２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２９．２７％

）转让给物美控股。 本次股权转让后物美控股成为新华百货第一大股

东。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物美控股与物美商业之间的股权转让系“同一控制下的股权转

让”。

根据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以总股本

１２

，

３４７．１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投资者按所持股份每

１０

股送

４

股，共计转增

４

，

９３８．８４

万股。 此方案实施后新华百货股本总额为

１７

，

２８５．９４

万元。

（五）

２０１０

年资本公积金转增

根据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以总股本

１７

，

２８５．９４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投资者按所持股份以资本公积

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共计转增

３

，

４５７．１８８

万股。 此方案实施后新华百货股本总额为

２０

，

７４３．１２８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数

（

万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０

，

７４３．１２８ １００．００

其中

：

物美控股

６

，

０７１．５７０８ ２９．２７

安庆聚德

１

，

３４４．００ ６．４８

王垚

４１８．７４１７ ２．０２

中国农业银行

－

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０ １．９３

首域投资管理

（

英国

）

有限公司

－

首域中国

Ａ

股基金

３８０．６０５５ １．８３

宁夏通信服务公司

２５２．００ １．２１

北京鹏程美艺商贸有限公司

２３１．４４ １．１２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２．８６３０ １．０３

刘晖

２１１．６２１６ １．０２

芦建新

１３８．１７６２ ０．０７

三

、

股份总数

２０

，

７４３．１２８ １００．００

四、公司最近三年的控股权变动情况

近三年，公司控股股东一直为物美控股，张文中先生一直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最近三年未发生控

股权变动的情况。

五、公司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近三年，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六、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新华百货是宁夏回族自治区规模最大的零售企业，是宁夏唯一一家商业类上市公司，目前公司主营

业务涉及百货、超市及电器的批发与零售。新华百货在宁夏区内零售行业中处于较领先的地位，是区内最

大规模的零售集团，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多年来“全国百家名店”及“金鼎百货店”荣誉的获得使

新华百货已有的良好服务品牌形象更加深入到宁夏消费者心中。

七、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概况

（一）控股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物美控股持有公司股票

６０

，

７１５

，

７０８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２９．２７％

，为公司的控

股股东。

物美控股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６

日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实兴大厦

４１５９

室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令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２８７７６

经营范围：购销百货、五金交电化工、针纺织品、工艺美术品、建筑材料、机械电器设备、装饰材料、日

用杂品、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家具；自营和代理商业系统的出口业务；经营连锁企业配送中心批发商

品和连锁企业自用商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商业出租设施；加工食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规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经营进

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二）实际控制人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张文中先生间接持有物美控股

９９．８％

的股权，系物美控股的实际控制人，即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张文中先生通过股权投资关系间接持有物美控股

９９．８％

的股权，系物美控股的

实际控制人，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张文中先生中国籍，

１９６２

年出生，获中国科学院系统研究所授予系统科学博士学位；近三年无任职。

（三）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关系

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概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交易对方之东桥电器股东及与标的公司的关系如下：

交易对方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东桥家电

１

，

３３２．００ ３７．００

梁庆

２５２．００ ７．００

王春华

１８０．００ ５．００

合计

１

，

７６４．００ ４９．００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东桥家电

１

、概况

公司名称：银川市东桥家电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日期：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

住所：银川市兴庆区解放东街

２２９

号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３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梁庆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４０１００２０００６１９８０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通讯器材、自行车；房屋租赁。

２

、历史沿革

（

１

）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设立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经银川市工商管理局核准，银川市交电家电有限公司（后更名为银川市东桥家电有限公

司）设立，注册资本

３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３０

万元。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２０

日，宁夏第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９４

）宁二会字

（

１１１

）号】《验资报告》，对出资事项进行了审验。

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１

梁庆

２０ ６６．６７

２

裴世平

１０ ３３．３３

合计

３０ １００．００％

（

２

）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名称变更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经银川市工商管理核准，银川市交电家电有限公司更名为银川市东桥家电有限公司。

（

３

）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增资至

１５０

万元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１１

日，宁夏华洋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验资报告》（华洋验［

９９

］

０４３

号），经审验，截止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１１

日止，东桥家电增加投入资本

１２０

万元，变更后的投资资本总额为

１５０

万元，其中实收资本为

１５０

万元。 梁庆本次增加出资

８０

万元，裴世平增加出资

４０

万元。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东桥家电全体股东签署新的公司章程。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１

日，东桥家电完成了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

本次增资后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１

梁庆

１００ ６６．６７

２

裴世平

５０ ３３．３３

合计

１５０ １００．００％

（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增资至

３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东桥家电召开股东会，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１５０

万元增至

３００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１５０

万元分别由梁庆以货币出资

１００

万元，裴世平以货币出资

５０

万元；同日，东桥家电全体股东签署了章程修

案。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宁夏永昌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宁永昌验报（

２０１０

）第

１２４５

号）】《验资报告》，对增

资事项进行了审验。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东桥家电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后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１

梁庆

２００ ６６．６７

２

裴世平

１００ ３３．３３

合计

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与其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主要产权控制关系图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梁庆系东桥家电实际控制人，两者之间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４

、主营业务发展状况

东桥家电未经营具体业务，只作为东桥电器的参股股东行使股东权益。

５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９１

，

７５０

，

７０５．７８ ７８

，

２２２

，

０５８．５５ ５７

，

７８９

，

８１８．０１

总负债

２

，

７８２

，

９４７．２１ ３

，

３２６

，

４０３．８８ １

，

３１６

，

８１７．２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８８

，

９６７

，

７５８．５７ ７４

，

８９５

，

６５４．６７ ５６

，

４７３

，

０００．７８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 － －

利润总额

１６

，

０７２

，

１０３．９０ １８

，

４２２

，

６５３．８９ １５

，

２８９

，

３８２．９６

净利润

１６

，

０７２

，

１０３．９０ １８

，

４２２

，

６５３．８９ １５

，

２８９

，

３８２．９６

６

、下属企业名录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东桥家电对外投资的参股企业如下表所示：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主营业务

１

东桥电器

３

，

６００ ３７％

张凤琴

商品配送服务

；

家用电器

、

通信产品

、

计算机软硬件

、

电工电料

、

灯具及饰品

、

计算机耗材

、

日用百货

、

服装

鞋帽

、

办公用品

、

文体用品

、

卫生洁具

、

汽车

（

不含乘

用车

）

的销售

；

移动代办业务

；

电器

、

手机维修服务

；

设备

、

场地

、

房屋租赁及维修服务

。

２

东桥投资

４

，

６８０ ４０％

霍飞 对商业

、

房地产业

、

服务业的投资

；

房屋租赁

。

（二）梁庆

姓名 梁庆 曾用名

－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６４０１０２１９６５１１２４＊＊＊＊

通讯地址 银川市兴庆区解放东街

２２９

号

家庭住址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新安巷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通过东桥家电间接持有东桥电器

２４．６７％

的股权

，

直接持有东桥电器

７％

的股权

最近三年的

职业和职务

自

２００２

年至今任东桥电器董事

、

总经理

；

自

２００８

年至今任东桥家电执行董事

、

总经理

控股

、

参股的其他公司情况

持有银川高新区毛家饭店有限公司

５１％

的股权

，

持有贺兰新百通信

３％

的股权

，

持有石嘴山

新百通信

３％

的股权

，

持有西吉新百通信

３％

的股权

梁庆控股的银川高新区毛家饭店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银川高新区毛家饭店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１

日

住所：银川市金凤区新昌东路

１８７

号蓝山名邸商业

Ａ

区商场第三层

注册资本：

９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９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剡玉香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４１１００２０００１９５６６

经营范围：中餐制售；住宿；承办会务；烟酒零售。

（三）王春华

姓名 王春华 曾用名

－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６４０１０２１９６４０３０４＊＊＊＊

通讯地址 银川市兴庆区解放东街

２２９

号

家庭住址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惠民巷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直接持有东桥电器

５％

的股权

最近三年的

职业和职务

自

２０１０

年至今任东桥电器董事

、

常务副总经理

控股

、

参股的其他公司情况 持有银川高新区毛家饭店有限公司

１０％

的股权

三、其他事项说明

（一）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有关规定，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持有上市公

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

１０％

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可被认定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

因标的公司为新华百货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对方梁庆直接持有东桥电器

７％

的股份，并通过交易

对方东桥家电持有东桥电器

３７％

的股份，故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梁庆、东桥家电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王春华出具了《承诺函》：与新华百货、新华百货的现任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新华百货的控股股东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新华百货的实际控制人张文中先生不存在任何关联关

系。

（二）交易对方向本公司推荐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东桥家电、梁庆、王春华分别出具了《承诺函》：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东桥家电、

梁庆、王春华未向新华百货推荐过任何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人选。

（三）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说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东桥家电、梁庆共同出具了《承诺函》：东桥家电、梁庆近五年不涉及任何仲裁或诉

讼，亦未受过任何处罚；东桥家电的现任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近五年不涉及任何仲裁或诉讼，亦

未受过任何处罚。 同日，王春华出具了《承诺函》：近五年不涉及任何仲裁或诉讼，亦未受过任何处罚。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东桥家电、梁庆和王春华合计持有的东桥电器

４９．００％

股权。

一、东桥电器基本信息

名称 银川新华百货东桥电器有限公司

住所 银川市良田开发区

０１１１－８９

号

法定代表人 张凤琴

注册资本

３

，

６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３

，

６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控股

）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４０１００２０００２９４２３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６４０１０６７１５０１６６３０９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１５０１６６３－９

经营范围

商品配送服务

；

家用电器

、

通信产品

、

计算机软硬件

、

电工电料

、

灯具及饰品

、

计算机耗材

、

日用百

货

、

服装鞋帽

、

办公用品

、

文体用品

、

卫生洁具

、

汽车

（

不含乘用车

）

的销售

；

移动代办业务

；

电器

、

手

机维修服务

；

设备

、

场地

、

房屋租赁及维修服务

（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须经审批的

，

凭审批批准文件

经营

）。

二、东桥电器历史沿革

（一）公司设立

东桥电器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成立时的公司名称为银川新华百货东桥家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新华百货东桥”），其设立情况如下：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新华百货东桥全体股东签署了《银川新华百货东桥家电有限公司章程》。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宁夏正业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银川市东桥家电有限公司与梁庆先生单项资产评估

报告书》（正业通评报（

２００２

）

０１７

号），根据该报告，梁庆、银川市东桥家电有限公司用以出资的单项资产

（具体评估对象为房屋、车辆、低值易耗品）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９

日的评估价值为

３４１．４４３６

万元。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９

日，宁夏正业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正业通验报（

２００２

）

０５２

号），经审验，截至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８

日止，新华百货东桥（筹）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

１

，

１００

万元，其中股东以货币出

资

７５８．５５６４

万元，以实物出资

３４１．４４３６

万元。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新华百货东桥在银川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设立登记手续。

新华百货东桥设立时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１

银川新华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５６１．００ ５１．００％

２

银川市东桥家电有限公司 实物

７５．００ ６．８２％

３

梁庆

实物

２６６．４４

３７．１８％

４

王春华 货币

５５．００ ５．００％

合计

－－ １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历次股权变动

１

、

２００５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梁庆与东桥家电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梁庆将其持有新华百货东桥

３０．１８％

股权（

３３１．９８

万元出资额）以

３３１．９８

万元价格转让给东桥家电。同日，新华百货东桥股东会决议同意通过上

述股权转让事宜。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之后，新华百货东桥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１

银川新华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５６１ ５１．００％

２

银川市东桥家电有限公司

４０７ ３７．００％

３

梁庆

７７ ７．００％

４

王春华

５５ ５．００％

合计

１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康达律师认为：东桥电器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当时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但鉴于：自

２００５

年度

开始，梁庆与东桥家电以本次股权转让后的持股比例享有东桥电器的分红收益；其后增资时，梁庆与

东桥家电以本次股权转让后的比例与其他股东同比例增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亦予以核准变更登记；

且股权转让双方已出具书面确认函，确认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的股权转让系该方真实意思的表示，真实发生，

合法有效，且不存在纠纷和潜在纠纷；据此，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的股权转让虽然存在当时未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的瑕疵，但该次股权转让为真实发生，不存在纠纷和潜在纠纷，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

律障碍。

２

、

２００９

年增资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新华百货东桥取得了银川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编号为（银）名称预核字［

２００６

］第

００４５０３

号的《企业名称变更预先核准登记通知书》，新华百货东桥的名称经核准变更为“银川新华百货东

桥电器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７

日，东桥电器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如下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增加

２

，

５００

万元；同意本

次增资扩股，原股东不变，增资比例按原投资比例同比例增加，资金来源为资本公积、盈余公积、货币

资金；同意股东新华百货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１

，

２７５

万元，其中以资本公积转入

０．６１１１７７

万元，以盈余公

积转入

１４１．２７

万元， 以货币形式增资

１

，

１３３．１１８８２３

万元； 同意股东东桥家电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９２５

万

元，以资本公积转入

０．４４３４０３

万元，以盈余公积转入

１０２．４９

万元，以货币形式增资

８２２．０６６５．９７

万元；同

意股东梁庆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１７５

万元，以资本公积转入

０．０６７１１

万元，以盈余公积转入

１５．５１２

万元，以

货币形式增资

１５９．４２０８

万元；同意股东王春华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１２５

万元，以资本公积转入

０．０４７９３５

万

元，以盈余公积转入

１１．０８

万元，以货币形式增资

１１３．８７２０６５

万元。同日，东桥电器全体股东签署了公司

章程。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０９ＹＣＡ３０１４

），经

审验，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止，东桥电器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

２２

，

２８４

，

７８３．７５

元。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止，东桥电器已将资本公积

１１

，

９８３．８７

元、盈余公积

２

，

７０３

，

５２０

元（其中法定盈余公积

２

，

７０３

，

５２０

元）合计

２

，

７１５

，

２１６．２５

元转增实收资本。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东桥电器在银川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变更登记手续。至此，东桥电器的注册资

本和实收资本变更为

３

，

６００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之后，东桥电器的股权结构为：

二〇一三年十月

序号 名称

／

姓名 通讯地址

交易对方一 银川市东桥家电有限公司 银川市兴庆区解放东街

２２９

号

交易对方二 梁庆 银川市兴庆区解放东街

２２９

号

交易对方三 王春华 银川市兴庆区解放东街

２２９

号

上市公司名称：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新华百货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６００７８５

独立财务顾问：

(下转A20版)


